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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10:00 
地點：行政大樓 2 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魯國際事務長真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業務報告：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國際競爭之策略與作法。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科技部鼓勵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赴東南亞及南亞國家設置

「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計畫徵求，每校至多得申請 2 案，擬

請具有申請意願之教師列席說明(以學院名稱筆畫多寡排列)，以進行校

內審核排序(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說明： 

一、請工學院環境工程學系梁教授振儒、化學工程學系郭助理教授文生說明。 
二、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植物病理學系葉教授錫東、鍾教授文鑫說明。 
三、請獸醫學院獸醫學系周教授濟眾說明。 

決議：確認排列優先順序為第 1 案植物病理學系(葉教授錫東、詹教授富智、李

教授敏惠、鍾教授文鑫)、第 2 案獸醫學系(周教授濟眾)、第 3 案化學工程

學系(郭助理教授文生)、第 4 案環境工程學系(梁教授振儒)。 
 
案由二：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交換學生赴國外及大陸地區姊妹校就讀選薦要點」

第 4 點規定(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6 年 5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國際事務處聯合審查會議紀錄(第
二階段)案由三決議：「請國際事務處修改外國語文學系語言成績給分標

準，使其與其他系所相同，並重新檢視評分標準之各項比重」辦理。 
二、本校推薦至國外姊妹校為交換學生之審查標準為在校成績 40%、外語能

力 40%、自傳及讀書計畫 15%、推薦函 5%。 
三、為降低審查過程中「在校成績」的影響，並增加學生於「自傳及讀書計

畫」中動機的配分比重，擬修正審查標準為在校成績 30%、語言成績

35%、自傳及讀書計畫 30%、推薦函 5%。 
四、外國語文學系語言成績給分標準，擬修正與其他系所相同。(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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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 
說明：因應本校每年開放受理學生申請赴境外交換案件兩次，擬修正規定，使學

生在申請赴國外交換時，得一併遞送獎學金申請案件(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擬訂定境外姊妹校學生來校交換研修之生活津貼審查原則(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 
說明： 

一、本校依據與境外姊妹校之交換學生合約規定辦理國際學生來校交換計

畫，經核定在合約名額內之學生，得免繳學雜費，並享有免費夜間華語

課程及每月生活津貼。合約名額外之學生，應依據本校每學年度外國/
大陸地區學生收費標準一覽表繳費。 

二、為兼顧經費分配及學術交流需求，擬訂定生活津貼審查參考原則如下： 
(一)第一級 

1.額度：每月給予一級生活津貼。 
2.對象：兩校交換學生合約規定之獎學金金額。 

(二)第二級 
1.額度：每月給予二級生活津貼。 
2.對象：凡姊妹校學生來校交換人數遠少於本校學生赴該校交換者(指

5 年內合計差額達 5 位學生(含)以上)，為穩定促進兩校學術合作交

流關係，予以學生獎勵。 
(三)第三級 

1.額度：每月給予三級生活津貼。 
2.對象：首次薦送學生來校交換之姊妹校學生。 

(四)第四級 
1.額度：每月給予四級生活津貼。 
2.對象：凡姊妹校學生來校交換人數遠多於本校學生赴該校交換者(指

5 年內合計差額達 5 位學生(含)以上)，為維持兩校長期友好關係，

予以學生獎勵。 
三、各級生活津貼實際金額多寡依當學期國際事務處聯合審查會議決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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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6 年 5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國際事務處聯合審查會議紀錄(第二階

段)為例，第一級生活津貼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8,250 元；第二級生活津

貼為 6,000 元；第三級生活津貼為 4,000 元；第四級生活津貼為 2,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境外姊妹校學生來校交換，因故申請提前終止交換，其在本校研修

課程處理方式，請討論(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大陸事務組)。 
說明：部分境外姊妹校交換學生因個人因素申請提前返國，經洽教務處討論，擬

新訂「學生終止交換申請書」(附件 3)，學生申請通過後請教務處刪除學

生選課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擬建議修正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相關規定(提案單位：文學院臺灣文

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說明： 

一、文學院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提案表示：「依據本校目前規定，核准

至國外之交換生，返國後依照本校教務處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於一個月

內向系所提出申請學分抵免申請。學生於國外修得數個科目，返國後若

以目前抵免規定辦理，礙於各系所最高抵免學分之限制，將無法全部科

目皆列於成績單上。故除了抵免外，建議開放核准至國外之交換生於國

外修得之所有科目以增列方式將全部科目呈現於成績單上 。」 
二、經洽教務處註冊組，有關本校學生赴境外交換修讀科目之處理方式，在

科目方面，其可抵免之科目與學分數由學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認定，

建議參考學生申請赴境外交換之讀書計畫嚴謹認定。凡經認定之科目(即
便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數為零)，皆呈現於學生成績單。 

三、在成績方面，案經本校 101 年 10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4 次)
教務會議決議，不採計境外修課之成績，僅承認其畢業學分。 

決議：提案移請教務會議續審。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1 時 10 分) 



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交換學生赴國外及大陸地區姊妹校就讀選薦要點 

中華民國88年1月20日第26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4月16日29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2年10月24日研發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3年3月26日研發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5年10月30日研發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月20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3,4,5,7,9條) 

中華民國102年4月29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全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3月4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2,3,4,6,7條) 

中華民國106年6月22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4條) 

一、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暨國際視野，鼓勵學生前往國外及大陸地區姊妹校

進修，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需以學校名義推薦至姊妹校進修之交換學生均適用本要點。 

三、本校學生申請至姊妹校進修，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國

際學術交流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後，以國際長名義寄發推薦函。檢附文件如

下：  

(一)申請表。 

(二)兩封教師之推薦函。 

(三)在校中文歷年成績單乙份。 

(四)有效期限內外語能力檢定測驗成績單。申請至大陸地區交換者免附。 

(五)自傳及讀書計畫各乙份。申請至國外交換者以英文撰寫，至大陸地區交

換者得以中文撰寫。 

(六)家長同意書乙份。 

(七)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四、本校推薦至姊妹校為交換學生之審查標準如下：  

(一)國外姊妹校：  

1. 在校成績：百分之三十。  

2. 外語能力：百分之三十五。  

3. 自傳及讀書計畫：百分之三十。 

4. 推薦函: 百分之五。 

(二)大陸地區姊妹校：  

1. 在校成績：百分之五十。 

2. 自傳：百分之二十。 

3. 讀書計畫：百分之二十五。 

4. 推薦函: 百分之五。 

前項審查評分送國際學術交流審查委員會討論決議推薦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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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學術交流審查小組之成員除國際長外，其餘則由教務長、研發長及各學

院所推薦之委員各一名所組成。委員不克出席時，可派員代理出席。審查會

議由國際長召集，需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國際事務處學術交

流組及大陸事務組組長列席。 

六、交換學生於交換學校交換期限以一學期為原則，同一學制內得申請交換二

次。 

七、本校學生交換期間仍需持有本校學籍。 

八、交換學生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為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

規定，並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結束國外交換計畫，應於返校後一個

月內繳交在交換學校研讀心得報告乙份，並依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辦理學

分抵免。 

九、本要點經國際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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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交換學生赴國外及大陸地區姊妹校就讀選薦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本校推薦至姊妹校為交換學

生之審查標準如下： 

(一)國外姊妹校： 

1.在校成績：百分之三十。 

2.外語能力：百分之三十五

。 

3.自傳及讀書計畫：百分之

三十。 

4.推薦函: 百分之五。 

(二)大陸地區姊妹校： 

1.在校成績：百分之五十。 

2.自傳：百分之二十。 

3.讀書計畫：百分之二十

五。 

4.推薦函：百分之五。 

前項審查評分送國際學術交流審

查委員會討論決議推薦人選。 

四、本校推薦至姊妹校為交換學

生之審查標準如下： 

(一)國外姊妹校： 

1.在校成績：百分之四十。 

2.外語能力：百分之四十。 

3.自傳及讀書計畫：百分之

十五。 

4.推薦函：百分之五。 

(二)大陸地區姊妹校： 

1.在校成績：百分之五十。 

2.自傳：百分之二十。 

3.讀書計畫：百分之二十

五。 

4.推薦函：百分之五。 

前項審查評分送國際學術交流審

查委員會討論決議推薦人選。 

依據本校 106

年 5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國際

事務處聯合審

查會議紀錄(第

二階段)案由三

決議，重新檢

視評分標準之

各項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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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第 326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7 日第 34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30 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9 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全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2 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 8 條)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選送學生赴國外優秀大學、研究機構、產

經機構研修或專業實習，以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參與國際研發團隊經驗之優

秀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校外機關(如教育部)之專案交流計畫，委託本校甄選者，依該專案計畫之

規定辦理。如無特別規定，則依本要點辦理。 
三、申請資格 

(一)具本校在學學籍之學生。 
(二)外國語言能力須符合薦送或研修學校自訂規定。 
(三)在校學業成績優異、專業領域研究著作出眾者。 
(四)符合各專案交流計畫之資格規定。 

四、獲獎學生獎助年限及研修類型 
(一)研修期程不得低於一學期或學季，專業實習不得低於一個月，最高以

一年為原則。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研修類型 

1.修讀學分(含雙聯學位)。 
2.未修讀學分(專業實習)。 

五、申請獎助所需資料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 
(二)留學國語文能力證明影本。 
(三)在校歷年成績單影本(大學部需註明全班排名百分比)。 
(四)推薦函二封。 
(五)已獲得對方學校入學許可之同意函。(出國前補齊)。 
(六)修讀計畫書，內容至少包含： 

1.國外研修計畫摘要，含研修期程。 
2.個人傑出表現(請列舉具體事實，如個人受表揚及獲獎紀錄等)。 
3.擬進行研修計畫背景、目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4.擬前往國外研修學校/機構之學術成就與研修構想的相關性。 
5.預期成果與未來發展。 
6.研修學校/機構於該國最近公開評鑑排序之書面資料及該資料可供查

詢之網址。 
7.研修期間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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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六、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審查委員會由國際長、研發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

組成，國際事務處學術交流組長列席。審查會議由國際長召集，須經二分

之ㄧ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審查委員若不克親自出席時，可委託代理人

行使權利義務。開會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七、審核標準：審查委員就下列條件書面審查： 

(一)在校成績、專業領域表現。 
(二)外語能力評鑑。 
(三)修讀計畫及就讀學校系所國際聲望。 
(四)推薦函。 
(五)社團及其他優異表現。 

八、申請、審查結果 
(一)申請者須於每年 3 月 20 日及 11 月 20 日之前申請，將相關資料送國際

事務處學術交流組辦理。 
(二)本校將依據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及其他專案經費，召開審查會議確定

選送對象及個人補助經費額度，並公告核定名單。 
九、選送生應注意事項 

(一)選送生應於預定啟程出國日前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在取得留學國

簽證後，可持護照、簽證文件、本校核定函、簽訂完成之行政契約書、

存款帳戶封頁影本、領款收據(自行由本校網頁下載)，向本校請款。 
(二)選送生所提之研究領域不得變更。於出國前，能提出具體說明者，得

向本校申請變更其留學國、研修大學(機構)、或指導教授一次，經本校

核定後，不得再變更。如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喪失受獎助資格，本校

立即停止發給獎助金，選送生並應於本校通知發文日起九十日內，償還

已領取之ㄧ切獎助金。屆期不履行者，由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

領獎助金。 
(三)選送生應於申請之預定期程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研修，屆期

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四)選送生在國外就讀期期間未滿一學期或學季，專業實習未滿一個月

者，不得領取本獎助，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 
(五)選送生赴國外大學校院研修者，應於期限屆期滿後六十日內返回原系

所並取得學位。 
(六)選送生於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未休學)，並履行

返國完成攻讀學位義務，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

學業並取得學位者，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繳還教育

部。 
(七)選送生因留學所涉之權利義務，依本校與選送生簽訂之行政契約書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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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返國義務 
(一)受獎助人於研修期滿返國後二週內需填妥「返抵本國通知單」並繳交

修課成績或研究成果及格證明文件送國際事務處學術交流組，並於研修

期滿一個月內繳交詳細國外研修報告電子檔(1,000-1,500 字)及辦理經費

核銷。 
(二)其餘依教育部、本校規定及合約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國際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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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申請、審查結果 
(一)申請者須於每年3月20日

及11月20日之前申請，

將相關資料送國際事務

處學術交流組辦理。 
(二)本校將依據教育部核定補

助經費及其他專案經

費，召開審查會議確定

選送對象及個人補助經

費額度，並公告核定名

單。 

八、申請、審查結果 
(一)申請者須於每年5月1日及

11月1日之前申請，將相

關資料送國際事務處學

術交流組辦理。 
(二)本校將依據教育部核定補

助經費及其他專案經

費，召開審查會議確定

選送對象及個人補助經

費額度，並公告核定名

單。 

因應本校每年開放受

理學生申請赴境外交

換案件兩次，學生在

申請赴國外交換時，

得一併遞送獎學金申

請案件。 

 



國立中興大學    學年度____學期  

陸生交換生 終止交換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姓   名 在台手機 交換系（所） 原就讀學校 預計離校日期 

               年     月     日 

簡述終止交換 

原因 
 

課程號碼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簽名 課程號碼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簽名 

      

      

      

      

複

核 

系所導師     系所主任  

圖書館 

(圖書館一樓) 
 宿舍服務中心  

國際事務處 

 (行政大樓 3樓) 
 

教務處註冊組 

 (行政大樓 1樓) 
 

附 

 

記 

一、 每學期第 18週(期末考週)前辦理離校者須填寫此申請書。 

二、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條規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 1學分」，故若提前離校未修滿授課時數，則不核發成績單和結業證書。 

 
2017/06/16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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